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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借款和对外担保等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董事许建成因个人原因除外）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因公司借款及与福建君

合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等事项新增诉讼，相关情况如下： 

一、借款涉及诉讼情况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因公司涉及诉讼案件众多且财产已经被依法

查封、冻结，可能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能力，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解除与公司的相关借款合同，要求公司及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借

款担保人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华纶印染有限公司、许金和、许建成等对

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件涉及借款本金为 4500 万元，于 2017 年 12

月底到期。目前，该案件已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二、对外担保涉及诉讼情况 

因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公司、许建成、许金和等作为该借款的连带责任担保人，一并被列为该

案件被告人（被申请人），该案件涉及借款本金为 8000万元，将于 2018年 8月份

到期。由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存在诉讼可能严重影响其合同履行的能力，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与

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借款合同，要求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及时偿还借

款本金和利息等，借款担保人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许金和、许建成等对福建

君合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该案件已经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对外担保具体情况请参阅公司 2016年 8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对

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9）】 



三、其他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公告日，除了已披露诉讼、仲裁事件，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尚有其他小额诉讼、仲裁事件（包括供应商欠款、劳动纠纷等）共 10项，涉及金

额约 1980.15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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